
1.项目

通知发布

2.校内报名

3.对方学校

网上申请

4.院内选拔

5.面试结果

公示

6.推荐

6.对方学校

面试

7.录取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每年 12月通过学院

主页及“国际教育”通知公告栏发布项目的报名通知

学生根据学院发布的项目通知报名

（自行下载《留学申请表》，填写完整后，家长签字同意、学生

所在系辅导员、系主任签字盖章同意后，连同其他申请材料

提交至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1.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进行报名学生材料审核

2.学院出国（境）留学选派工作领导小组会同有关专家对报名

学生进行面试

公示期满后，学院将推荐学生名单及申请材料统一提交到澳

门的合作高校

澳门的合作高校对我院申请学生组织面试

澳门的合作高校公布录取结果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将面试结果通过学院主页及“国际教育”

通知公告栏进行公示，公示期 3天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推荐学生赴澳门攻读硕士研究生手续流程示意图

学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登陆对方网上报名系统，填写及

提交网上申请


